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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对应不动产权证

年产

１０

万吨聚酰胺

６

切片

生产项目

聚合顺

杭州市临江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纬十路

３８９

号

浙（

２０１９

）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０３０４８０７

号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

动资金

－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土地均为公司原有土地， 不涉及新增土地的情

形。

（五）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生产模式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 公司尼龙

６

切片产品的产能将有所提高，

但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将延续现有

生产模式

（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安排

本公司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实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保证募集

资金的安全性和专用性。公司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户中，做到集

中管理、专款专用。

（七）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关于募投项目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 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将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也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对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完全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提升公司

产品规模效应，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及市场份额。

随着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完成，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将大幅增加。

根据测算，“年产

１０

万吨聚酰胺

６

切片生产项目”将会为公司带来良好经济效益；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虽不以为公司带来直接收入为目的，但是能长期提升公司

研发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将大大降低公

司利息支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为公司业绩扩张和做大做强奠定基础。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建房产和购置设

备等，固定资产投资金额的大幅度上升，将带来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

摊销等增长，进而增加公司的经营成本和费用。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原值 新增年折旧

／

摊销额

年产

１０

万吨聚酰胺

６

切片生产项目

２５

，

２８６．２３ １

，

７１５．８５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５

，

７０８．３５ ３３６．６７

募投项目小计

３０

，

９９４．５８ ２

，

０５２．５２

公司

２０１９

数据（年化）

４８

，

６９４．０９ ２

，

４３４．７７

募投项目合计增加额

／ ２０１９

年化数据

０．６４ ０．８４

注：募投项目的相关数据为完全达产当年的数据；

２０１９

年末募投项目部分

生产线已经转固，因此上述数据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年化数据进行测算

从上表可见，募投项目达产后，年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折旧摊销

额合计将达到

２

，

０５２．５２

万元，比公司现有年折旧摊销额增加

８４％

，将会给公司

的经营带来一定压力。 但考虑到公司目前的利润规模及募投项目投产后的效

益，若未来尼龙

６

行业市场情况不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有能力消化募投项目投

产带来的折旧摊销额，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综上所述，从长期来看，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完成将在很大程度上加

强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巩固公司的领先地位。

（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股本总额、净资产规模及每股净资产将有

较大幅度的增加。 另外，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将大幅降低，有助于降低公司

的财务风险和提高融资能力。 同时， 由于本次发行股票将导致所有者权益增

加，将使得公司的资本结构更为稳健，公司抗风险能力大大加强，有利于公司

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由于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完成并产生效益需要时间， 因此短期内公司净利

润可能无法与净资产同步增长，导致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有所下降。

第五节 股利分配政策

一、股利分配政策

（一）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

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

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二）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

加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

资本的

２５％

。

（三）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

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四）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应当执行稳定、持续的利润分配原则，公

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范围。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对投资

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董事会未

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

表独立意见。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

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二、公司最近三年实际利润分配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实际利润分配情况如下：

时间 会议 分配方案

占上一年净利

润比例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７

年度股

东大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０．８０

元（含税），累计分配股利为

１７

，

７３２

，

８００．００

元。

２８．８６％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８

年度股

东大会

公司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３

日

２０２０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０．６０

元（含税），累计分配股利

１４

，

１９９

，

６００．００

元。

１４．１７％

其中

２０１９

年度利润分配的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３

日公司

２０２０

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２０１９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以

２０１９

年末总股本

２３

，

６６６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０

元人民

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４

，

１９９

，

６００．００

元（含税）。

１

、本次现金分红的必要性

２０１９

年公司实现盈利，根据现行的《公司章程》，公司可以现金或股份形式

向股东分配利润；同时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过的《关于未来三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１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的规定，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１

年当期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５％

。 基于

此，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９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以

最低比例

１５％

测算，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１

，

４１９．９６

万元。

本次分红是公司充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严格遵守股东大会相关

决议，同时兼顾全体股东整体利益及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必要

性。

２

、本次现金分红的合理性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天健审［

２０２０

］

２８

号），公司（母公司口径）

２０１９

年全年净利润

１０

，

０２１．６９

万

元，当年实现可供分配利润

９

，

０１９．５２

万元，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占

２０１９

年实现的

可供分配利润比例为

１５．７４％

，占比较低。本次现金分红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能力影响较小，公司仍持有充裕的货币资金用于开展生产经营，同时留存了金

额较高的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后新老股东共享，具有合理性。

３

、本次现金分红的合规性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系公司遵照《公司章程》和《关于未来三年（

２０１９

年

－

２０２１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相关条款制定，并经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具有合规性。

４

、本次现金分红实施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现金分红已实施完成。

５

、保荐机构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

２０１９

年现金分红符合监管要求、公司章程、

首次申报前股东大会相关议案规定， 现金分红有利于公司回报投资者及保持

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发行人财务状况满足相关议案中有关现金分红的条件，现

金分红金额按照最低比例测算确定，分红后不会对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不

会对生产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 现金分红已按公司章程和议案规定履行了

决策程序，因此在审期间的现金分红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和合规性。

三、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 《关于制订

＜

杭州聚合顺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

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杭州聚

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明确了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如

下：（

１

）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改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

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可以采取现

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等方式分配利润，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

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２

）利润分配需考虑的因素：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综合分析经

营发展形势及业务发展目标、股东的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

境等因素；充分考虑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所处阶段，项目投

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等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

报机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３

）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

分配股利。 公司原则上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利润分配中，现金分红

优于股票股利，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公司

在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同步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股

票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及资金需要状

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或股利分配。

（

４

）公司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的情况

下，公司应当进行现金分红，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５％

，若存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的，现金分红

在该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拟订差异化的

现金分红政策：

①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②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③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

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上述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系指

１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

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

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

５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利润分配的条件和比例：若公司业绩增长快速，并

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

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公司董事会在拟订以股票方式

分配利润的具体比例时， 应充分考虑以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后的总股本是否与

公司日前的经营规模、盈利增长的速度相适应，并考虑对未来债权融资成本的

影响，以确保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

６

）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

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７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应当扣

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８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对现

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 还应对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和

透明等进行详细说明。

四、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 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按照发行

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第六节 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本公司发行股票的决策时， 除参考本招股意向书提供

的各项信息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以下风险因素。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按照

重要性原则及可能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程度进行排序， 但并不表明风险依

排列次序发生，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独立判断进行决策。

一、市场风险

（一）行业周期性波动的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为尼龙

６

切片行业，属于化工领域，具有行业周期性波动的

特点。 该行业的周期性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行业产能，二是原材料己

内酰胺的价格。 具体来说，如果行业产能增幅大于下游市场需求增幅，就会出

现供大于求，行业景气度下降，企业产能扩张需求放缓，随着下游需求的增长，

行业产能逐渐平衡直至短缺，进而进入新的一轮景气周期。此外，尼龙

６

切片原

料成本占比超过

９０％

， 己内酰胺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尼龙

６

切片产品售价，进

而影响下游需求。 如果己内酰胺价格处于市场高位，则下游需求受到抑制，尼

龙

６

切片行业景气度下降；如果己内酰胺处于市场低位，则下游需求上升，尼龙

６

切片行业景气度上升。因此，尼龙

６

切片行业的景气度取决于上述两因素的叠

加情况，低产能、原材料低价格，行业景气度相对较高，高产能、原材料高价格，

行业景气度相对较低。

目前，尼龙

６

切片处于行业景气度上升期，若未来行业周期波动导致景气

度下降，则会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速，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公司利

润同比减少。

（二）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我国从事尼龙

６

切片行业的企业较多，行业竞争充分。近年来，虽因行业深

度调整有部分产能退出，但行业内领先企业一直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随着行业

竞争的深入， 有行业知名度和相应研发规模实力的企业才能建立自身的竞争

优势，摆脱低成本竞争局面，实现差异化竞争战略，最终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非常注重新产品的开发及生产工艺的改进，在规模、

管理、技术、信誉和品牌、区位资源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优势，竞争力不断加

强。 未来，若公司不能在产品的功能特性上持续创新，保持产品较高的质量及

良好的市场口碑，或者行业整体产能大幅增加，供过于求形成恶性竞争，则难

以保持销售的稳步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持续提升，从而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甚至

导致业绩同比下降。

（三）下游市场需求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各品类的尼龙

６

切片，是尼龙工业中链接化工原料和下游

应用的中间体，广泛应用于服装、汽车、电子、薄膜等多个领域，对应的下游市

场涉及民用纺丝、工业纺丝、电子元器件、汽车工业、包装工业等多个终端行

业，该等行业与宏观经济联系较为紧密。 近年来公司的下游行业发展良好，市

场前景广阔，而公司的经营业绩同下游行业的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

如果未来全球经济发生较大波动，我国的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影响了下游行业

的需求，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下游应用领域外销国家进口政策变化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广泛应用于服装、汽车、电子、薄膜等多个领域，其中部分应

用领域（如服装等民用纤维领域）受出口市场的影响较大，如对应出口国家进

口政策变化，将导致公司下游市场需求波动，从而传导至公司所处的尼龙

６

切

片行业，对公司业绩带来负面影响。

２０１８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先后发布多轮征税清单， 针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多类商品加征关

税。 受此影响，下游领域部分企业阶段性降低了出口业务预期，针对性调整了

采购、生产计划，降低了库存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行业的景气程度。虽

然公司报告期内产品较为紧俏，市场需求量较大，在公司不断扩大产能的情况

下仍保持

１００％

以上的产能利用率，但因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公司产品单位毛

利在

２０１９

年也出现了下降。

尽管公司已通过提升产能、优化品类等方式力争确保整体业绩稳定，但若

中美之间或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增加或升级， 且直接涉及公司下游产品

的出口，则仍有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经营风险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产品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己内酰胺，属石油化工衍生品，其价格

受国家产业政策、市场供需变化、石油价格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

己内酰胺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均超过

９０％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按订单

组织原材料采购和生产的经营模式， 同时销售定价按照成本加成的定价方式

方法定价，理论上己内酰胺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可以及时传导到下游客户，原材

料价格的小幅波动不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 但是如果己内酰胺价格发生

大幅波动，公司产品的毛利率以及下游客户的需求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

公司的库存、采购管理、产品的市场价格调整不能有效降低或消化原材料价格

波动影响，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受

２０２０

年初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影响， 原材料己内酰胺价格同期出现下跌

情况，会对公司当期盈利情况产生一定影响，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二）原材料供应集中的风险

公司产品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己内酰胺，属石油化工产品。 由于己内

酰胺的生产对设备、技术和管理有较高的要求，主要生产厂商为大型国有企业

及部分资金实力较强的大型的民营企业，集中度较高，如南京福邦特、中国石

化、天辰耀隆、兰花科技、阳煤化工、衢州巨化等。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前五大供

应商采购金额占当期原材料采购总额比例分别为

７６．５１％

、

８９．０２％

和

７５．２３％

，采

购集中度较高，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对主要供应商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此外，由于

己内酰胺的供应还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同时供应商也会定期或不定期对设备进

行停产检修，导致其可能存在临时性供应不足的特点。 如果公司与主要供应商

的合作关系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者主要供应商的经营、财务状况出现重大不

利变化，或者主要供应商定期、不定期的生产检修等情况发生，有可能导致公司

不能足量、及时、正常的采购，从而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及经营业绩。

（三）环保监管政策变化导致的风险

公司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废气及固体废物，公司经营须遵守多项有关

空气、水质、固废处理、公众健康安全的环保法律法规，并接受国家有关环保部

门的检查。公司已按照先进的环保理念投资建设了较为完备的三废处理设施，

并按照国家最新环保政策的要求不断加大投入， 同时亦在生产工艺及流程上

积极探索节能减排的技术和方法。 公司严格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 报告期

内，公司污染物排放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未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 但若

发生突发事件或在生产流程中处理不当， 公司仍存在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的

可能，从而增加公司在环保治理方面的费用支出。 另外，随着国家制定并实施

更为严格的环保法律法规，公司环保投入将进一步增加，环保成本相应增大，

可能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四）管理风险

公司自设立以来，业务规模不断壮大，营业收入逐年提升，同时公司也积

累了丰富的适应快速发展的经营管理经验，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形成了有效的

约束机制及内部管理措施，已建立了较稳定的经营管理体系。但随着公司主营

业务的不断拓展、产品结构的优化、尤其是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

司资产规模、业务规模、管理机构等都将迅速扩大，这对公司的战略规划、组织

机构、内部控制、运营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与此对应的公司经

营活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亦将趋于复杂。如果公司不能及时适应资本市场

的要求和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和优化管理体系， 并建立有效的激励

约束机制，长期而言，公司将面临一定的经营管理风险。

（五）公司营业收入、业绩增速放缓的风险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公司营业收入、业绩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其中公司营业收入

分别为

１３０

，

１７７．８５

万元、

２０２

，

４９８．７７

万元，增长率为

５５．５６％

，公司营业毛利分别为

１３

，

８７４．１５

万元、

２０

，

４７９．８１

万元，增长率为

４７．６１％

。

２０１９

年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

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及业绩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２

，

６４７．７８

万元，相比

２０１８

年增长

１９．８３％

，实现营业毛利

２２

，

８５２．０５

万元，相比

２０１８

年增长

１１．５８％

。

由于尼龙

６

切片的行业发展受到原料己内酰胺供应、切片行业竞争和下游

应用等多重因素影响，虽然公司自成立以来借助行业增长，通过高端、差异化

优势保持较高的销售增长速度， 但随着外部环境因素诸如中美贸易摩擦等事

项，亦对公司下游（尤其是尼龙纤维应用）领域带来较大影响，从而引起行业需

求波动、行业竞争加剧，公司整体存在着营业收入及业绩增速放缓的风险。 另

外，公司营业收入还受到原材料己内酰胺价格的影响，在己内酰胺价格产生波

动走低的情况下，亦会导致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速放缓。

２０２０

年以来，受新型冠状病毒及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公司

２０２０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相比

２０１９

年同期将有所下滑。 如未来疫情防控

措施再次收紧，或因疫情发展导致下游企业出口业务受限，将会直接影响相应

期限内公司的生产经营，从而对

２０２０

年全年的业绩带来影响，提醒投资者予以

关注。

（六）

２０２０

年初公司正常经营受新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风险

２０２０

年初为应对新冠状病毒疫情，公司所在地杭州执行了较为严格的防控

措施，部分员工春节后返厂复工受到一定限制，对公司

２

月份的正常生产带来了

负面影响。 同时，为配合全国范围内疫情防控政策，公司上下游企业的生产、采

购计划也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产品运输也受到一定限制。虽然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以来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公司生产经营已逐步恢复，但受疫情影响

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

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相比

２０１９

年同期将有所下滑。如未来疫情防控措施再次

收紧，或因疫情发展导致下游企业出口业务受限，将会直接影响相应期限内公

司的生产经营，从而对

２０２０

年的业绩带来影响，提醒投资者予以关注。

三、财务风险

（一）偿债风险

报告期内，受益于上游主要原材料己内酰胺技术的突破、大规模的产能释

放，下游产业升级、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公司所处行业整

体景气度较高，产能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一大因素。公司需扩大产能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同时为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公司核心生产

设备为高端进口设备，资金需求较大。 由于公司融资手段相对单一，公司各方

面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借款， 造成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 流动比

率、速动比率较低。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５２．２４％

、

４４．６８％

和

４８．８５％

；报告期各期，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０．８４

、

０．９１

和

１．０４

，速动比率分别为

０．６１

、

０．６８

和

０．７９

。 如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发生较大的不利变化，将影响公司产品

的正常销售和资金周转，从而有可能导致公司面临较大的偿债风险。

（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分别为

２１．５７％

、

２４．７０％

和

１９．０４％

。 本次发行成功后，公司股本规模扩大，净资产规模将

大幅增长。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与达产需要一定周期，项目产生的效

益难以在短期内与净资产的增长幅度匹配， 因此公司存在短期因净资产快速

增加而导致净资产收益率大幅下降的风险。

（三）税收政策风险

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 《关于浙江

省

２０１６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

２０１６

］

１４９

号），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并取得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６３３０００２６１

的《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发证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自发证之日起有

效期为三年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认定有效期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按

１５％

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 《关于浙江省

２０１９

年高新技术企业备案的

复函》（国科火字 〔

２０２０

〕

３２

号）， 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认定有效期为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度，

２０１９

年度减按

１５％

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报告期内， 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

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后，公司能否继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取决于公司

是否仍然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有关条件。 如果因各种因

素影响，公司不能继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则公司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将

从

１５％

上升至

２５％

，从而对公司税后净利润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四）存货跌价的风险

公司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期末存货主要是根据客户订单或生

产计划安排生产及发货所需的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及原材料。公司的存货规模

随着产销规模的扩大而增长，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余额分别为

６

，

６４１．９０

万

元、

８

，

１５９．０８

万元和

１３

，

３９３．６６

万元。

虽然公司主要存货均有对应的订单或生产计划，同时公司产品上下游价格

传导机制较为明显，出现存货跌价的风险较小，报告期各期末仅

２０１９

年末因试

制新产品导致个别型号库存商品（原值

６０．１７

万元，数量

５０．１６

吨）期末存货跌价

６．３４

万元。 但若未来原材料和主要产品售价在短期内大幅下降，可能导致存货

的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将需要计提减值准备，进而影响公司利润水平。

（五）资产抵押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取以自有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及土地

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的方式获得银行借款。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的账面价

值为

３

，

７００．５５

万元的固定资产被抵押，占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

８．２８％

。 若公司

不能及时清偿到期债务，存在银行变卖抵押资产的可能，从而引起公司生产经

营不稳定的风险。

四、技术人才流失及核心技术配方失密的风险

尼龙

６

切片行业的人才需要较长时间的专业培训和实践经验积累。公司自

成立以来一直十分重视研发团队的建设，通过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推进产学研

合作和完善研发激励机制，已经培养出一支强有力的科技研发队伍，极大提升

了公司的研发水平。但是，随着尼龙

６

切片行业的快速发展，行业内企业的新建

和扩张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如此必将引起人才竞争、提高人力资源成本，

可能使公司面临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目前公司所拥有的产品配方、 生产工艺等是企业得以生存发展并赢得市

场领先地位的基础， 不同客户因其产品差异对尼龙

６

切片产品性能的要求不

同，因此掌握和不断研发独特的高性能配方是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尽

管公司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并同核心技术人员签订了保密合

同， 而且尽可能地通过建立技术防火墙制度来防止个别人对公司核心技术的

垄断， 但仍有可能存在因技术人员违反规定恶意泄露产品配方或因不正当竞

争被他人盗用，公司在产品研发方面的技术优势将受到削弱。公司面临核心技

术配方失密的风险。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一）项目的实施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建设 “年产

１０

万吨聚酰胺

６

切片生产项目”、“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以及“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其中“年产

１０

万吨聚

酰胺

６

切片生产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优化产品结构，提高

产品差别化比率，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巩固其在行业内的市场地位，增

强核心竞争力。

公司已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做了充分的行业分析和市场调研， 进行

了慎重、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并且针对新增产能的消化制定了营销管理、

人才建设和市场拓展等一系列措施，认为项目切实可行、投资回报良好，并已

为该等项目的实施开展相应的准备工作。但由于项目可行性研究是基于历史、

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市场环境等因素做出的，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 公司不能完全排除因资金到位不及时或其他影响募投项目实施进度

的事项发生，遇到诸如国家宏观政策、市场、技术、财务变化等原因导致各项目

所依赖的条件发生变化，项目实施进度将可能出现拖延或项目不能完全实施。

同时，若未来宏观及地区经济形势等发生较大变化，相关项目的经济效益有可

能无法达到预期水平，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二）固定资产规模增加导致折旧金额增加的风险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建成达产后，公司固定资产将显著增加，对应长期资产

每年将增加折旧摊销费用合计

２

，

０５２．５２

万元。 随着募投项目建成，公司生产能

力和科研水平进一步提高，有助于提升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是如果

行业环境或市场需求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募投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收益，则

公司存在因为固定资产折旧大幅增加而导致利润下滑的风险。

六、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自然人傅昌宝直接持有公司

６．３４％

股权，通过其全资控制的

永昌控股、永昌销售两家企业间接持有公司

４４．１６％

股权，合计控制公司

５０．５０％

股权，并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系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公司股份比例预计将不低于

３７．８８％

，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虽然公司已经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聘请了

３

名独立董事，制定

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在组织和制度上对控股股东的行为进行了严格规范，

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公司仍存在实际控制人通过行使投票表决权、管理

权或其他直接或间接方式，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经营决策、人事安排和利润分

配等方面进行控制或干预，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

七、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存在未弥补亏损的风险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设立，因所处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前期厂房建设及设

备投入的资金较大、周期较长，因此直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才开始正式投产，由此导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均为亏损状态，截至改制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累计未分配

利润为

－６３３．５２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份投产以后，公司产能逐步释放，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２０１６

年

１－

６

月，公司经审计销售收入

４２

，

４８９．４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

，

９７７．３７

万元，如不考虑

股改因素，已经能够弥补股改基准日的前期未弥补亏损。此外，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度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

，

３９６．７３

万元、

６

，

１４４．７８

万元、

９

，

６１８．０２

万元及

１０

，

０２１．６２

万元，对应各期末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分别为

３

，

１２０．４１

万元、

５

，

９４０．４９

万元、

１２

，

８２３．４３

万元及

２１

，

８４２．８８

万元， 改制时未分配利润为负

的情况对未来持续盈利能力不会产生影响。 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第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有关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服务联系方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草案）》及公司股票上市地的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公司证券投资部负责公司

信息披露，与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联系，解答投资者的有关问题。

负责人：姚双燕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９５５５５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２９５５５５９

电子邮箱：

ｊｈｓｄｍ＠ｊｈｓｐａ６．ｃｏｍ

二、重大合同

本节重大合同是指公司目前正在履行的交易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合同，或

金额虽未明确约定，但对公司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合同。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重要合同如下：

（一）采购合同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存在如下与供应商签署的交易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

以上且正在履行的采购协议：

供应商名称

序

号

合同

标的

合同数量 结算方式 签订日期 合同期限

南京福邦特东方化工有限

公司

１

己内

酰胺

４

，

５００

吨

／

月（部分

月

＋２

，

０００

吨）

按月定价，

款到发货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８

２０２０ ／ １ ／ 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

司江苏分公司

２

己内

酰胺

４

，

０００

吨

／

月

按月定价，

款到发货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８

２０２０ ／ １ ／ 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

技有限公司

３

己内

酰胺

１

，

４００

吨

／

月（

±１０％

）

按月定价，

款到发货

２０１９ ／ １２

２０２０ ／ １ ／ 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福建天辰耀隆新材料有限

公司

４

己内

酰胺

４

，

０００

吨

／

月（

±１０％

）

按月定价，

款到发货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２０ ／ １ ／ 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衢州巨化锦纶有限责任公

司

５

己内

酰胺

２

，

０００

吨

／

月（

±１０％

）

按月定价，

款到发货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２０ ／ １ ／ 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

限公司新材料分公司

６

己内

酰胺

６２０

吨

市场价格，

款到发货

２０２０ ／ ３ ／ １８

２０２０ ／ ３ ／ １８

至

２０２０ ／ ４ ／ ２０

注： 按月定价系以当月己内酰胺月度挂牌价等公开价格为基础上下浮动

的方式定价；市场价格系基于市场价格行情双方协商定价

（二）销售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一般与主要客户签订年度销售框架协议，对于产品质量、

技术标准、交（提）货方式、结算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和解决合同纠纷方式等

事项进行约定。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存在如下与客户签署的交易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

上且正在履行的销售协议：

客户名称

序

号

合同标的 合同数量 结算方式 签订日期 合同期限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

司

１

锦纶（尼龙）

６

切

片

Ｊ２４００Ｆ

、

Ｊ２４１６Ｆ

３

，

２００

吨

／

月

（

±１０％

）

按月定价，

款到发货

２０２０ ／ １ ／ １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０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浙江锦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

杭州三驰进出口有限

公司

２

锦纶（尼龙）

６

切

片

Ｊ２４０３Ｆ

、

Ｊ２４１６Ｆ

１

，

４５０

吨

／

月

（

±１０％

）

按月定价，

款到发货

２０２０ ／ １ ／ １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０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杭州美逸达纤维有限公司

３

锦纶（尼龙）

６

切

片

Ｊ２４１６Ｆ

６００

吨

／

月

（

±１０％

）

按月定价，

款到发货

２０２０ ／ １ ／ １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０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浙江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４

锦纶（尼龙）

６

切

片

Ｊ２４０３Ｆ

、

Ｊ２４１６Ｆ

１

，

０２０

吨

／

月

（

±１５％

）

按月定价，

款到发货

２０２０ ／ １ ／ １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０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浙江嘉华特种尼龙有限公

司

５

锦纶（尼龙）

６

切

片

Ｊ２４０３Ｆ

、

Ｊ２４１６Ｆ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吨

／

月（

±１５％

）

按月定价，

款到发货

２０２０ ／ １ ／ １６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０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朗盛（无锡）高性能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

６

尼龙

６

切片

Ｊ２７００ ４００－８００

吨

／

月

按月定价，

货到付款

２０２０ ／ １ ／ １７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０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福建省鸿福化纤实业有限

公司

／

晋江市三福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７

锦纶（尼龙）

６

切

片

Ｊ２４０３Ｆ

、

Ｊ２４１６Ｆ

９００

吨

／

月

（

±１５％

）

按月定价，

款到发货

２０２０ ／ ３ ／ １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烟台华润锦纶有限公司

８

锦纶（尼龙）

６

切

片

Ｊ２４０３Ｆ

６８５．５２

吨

按月定价，

货到付款

２０２０ ／ １ ／ １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０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９

锦纶（尼龙）

６

切

片

Ｊ２４０３Ｆ

５２９．７２

吨

按月定价，

货到付款

２０２０ ／ ３ ／ １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０１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３１

厦门东纶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

锦纶（尼龙）

６

切

片

Ｊ２４１６Ｆ

８１０．１６

吨

市场价格，

款到发货

２０２０ ／ ３ ／ ３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３

至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３０

１１

锦纶（尼龙）

６

切

片

Ｊ２４１６Ｆ

８１０．１６

吨

按月定价，

款到发货

２０２０ ／ ３ ／ ３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３

至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３０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尼龙

６

切片

Ｊ２８００ １０００

吨

市场价格，

货到付款

２０２０ ／ ３ ／ １９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９

至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１５

注：按月定价系按照“当月己内酰胺价格（中石化月度结算价格）

＋

加工

费”方式定价；市场价格系根据基于市场价格行情协商定价

（三）在建工程合同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在建工程合同如下：

序

号

合同名

称

工程承包方 工程承包范围 工程承包方式

签订

时间

１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

浙江明境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聚合顺包装车间二、聚合车间二

图纸中的土建、 罐区室内外装

修、水电安装工层、消防工程

采用包工材料， 实行造价、质

量、工期、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等全面承包方式

２０１７ ／

８ ／ ２６

２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

浙江明境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聚合顺厂区综合楼、图纸中的土

建、内外装修、水电安装工程、消

防工程

采用包工材料， 实行造价、质

量、工期、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等全面承包方式

２０１７ ／

８ ／ ２６

（四）借款合同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如下：

序

号

合同编

号

借款银

行

签订日

期

金额

（万

元）

期限 借款利率 保证合同

抵押

／

质押

合同

１

２０１９

年

（城 西 ）

字

００１５８

号

工商银

行杭州

城西支

行

２０１９ ／ ６ ／

１３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９ ／ ６ ／ １３

至

２０２０ ／ ６ ／

１３

以基准利率加浮动幅

度确定，其中基准利率

为每笔借款合同生效

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

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基础利率，

浮动幅度为加

４７．５

个基

点

信用借款，授信

额度通知书：工

银浙江授信审

批 ［

２０１９

］

００９０７

号

－

２

２０１９ＣＸ

ＬＤ００９

交通银

行杭州

城西支

行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２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４

至

２０２０ ／ １０ ／

２４

按贷款入账日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

ＬＰＲ

（一年

期限档次） 加

０．８０２５

百

分点

信用借款

－

３

３３０１０１２０

１９００３２４７

６

农业银

行杭州

九堡支

行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５

１

，

５００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５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４

按照每笔借款提款日

前一日的

１

年期

ＬＰＲ

加

５４．８ｂｐ

确定。

信用担保，授信

审批通知书 ：

３３２１４２０１９００１８

３４２１

－

４

２０１９

（城

西 ） 字

００３３４

号

工商银

行杭州

城西支

行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８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８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１５

以基准利率加浮动幅

度确定，其中基准利率

为每笔借款合同生效

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

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１

年期贷款基础利率，浮

动幅度为加

６７．８５

个基

点

信用借款，授信

额度通知书：工

银浙江授信审

批 ［

２０１９

］

００９０７

号

－

５

１９ＮＲＪ１５

０

中国银

行杭州

钱塘新

区支行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９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９

至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１９

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为定价基础，截至

实际提款日或重新定

价日前一工作日，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

１

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加

８５．２５

基点

１９ＮＲＢ０９１ －

６

杭 联 银

［中 山 ］

借 字 第

８０１１１２０２

００００２３７５

号

杭州联

合银行

中山支

行

２０２０ ／ １ ／

１０

３

，

０００

２０２０ ／ １ ／ １０

至

２０２１ ／ １ ／ ９

本合同借款利率为年

利率

４．９８％

，即以合同生

效日前一自然日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已公布的最近一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

价基准，加

８３

个基点确

定。 借款期限内利率不

作调整，不分段计息。

信用借款

－

７

９５０７２０２０

２８０１８０

浦发银

行杭州

萧山支

行

２０２０ ／ ２ ／

２６

１

，

６３０

２０２０ ／ ２ ／ ２６

至

２０２０ ／ ８ ／

２６

按贷款实际发放日的

前一日日终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

ＬＰＲ

）

＋３０ｂｐｓ

计

算，贷款期间若遇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调整，贷

款利率不做调整。

ＺＢ９５０７２０１８０００

００２１８

；

ＺＢ９５０７２０１８０００

００２１９

；

ＺＢ９５０７２０１８０００

００２２０

ＺＤ９５０７２０１

４０００００２０１

；

ＺＤ９５０７２０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

８

９５０７２０２０

２８０２７８

２０２０ ／ ３ ／

２

１

，

０００

２０２０ ／ ３ ／ ２

至

２０２０ ／ ９ ／ ２

９

９５０７２０２０

２８０２９０

２０２０ ／ ３ ／

６

８００

２０２０ ／ ３ ／ ６

至

２０２０ ／ ９ ／ ６

（五）担保合同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无对外担保，以自有资产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且正在履行的担保合同如下：

序

号

合同编号

担保

人

债权人

债务

人

担保

形式

担保内容

担保金额

（万元）

质物

／

抵押

物

１

最 高 额 抵 押 合 同

ＺＤ９５０７２０１４０００００２０１

聚合

顺

浦 发 银 行

杭 州 萧 山

支行

聚合

顺

抵押

为聚合顺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止期间形成的债务提供最高额

抵押担保

６

，

４８０．００

设备

２

最 高 额 抵 押 合 同

ＺＤ９５０７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

聚合

顺

浦 发 银 行

杭 州 萧 山

支行

聚合

顺

抵押

为聚合顺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止的期间内与债权人办理各类

融资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

押担保

２６

，

３３５．００

不动

产权

３

最 高 额 抵 押 合 同

ＺＤＢＳＸ１７９１９００１１－３

聚合

顺

上 海 银 行

杭州分行

聚合

顺

抵押

为聚合顺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期间形成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

押担保

５

，

２８４．２５

设备

４ ＤＢＣＤＳＸ１７９１９００１１０７

聚合

顺

上海银行

杭州分行

聚合

顺

质押

为聚合顺向债权人申请的银行承兑汇

票提供质押担保，权利期限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５００．００

存单

５ ＤＢＣＤＳＸ１７９１９００１１０９

聚合

顺

上海银行

杭州分行

聚合

顺

质押

为聚合顺向债权人申请的编号为

“

ＣＤＳＸ１７９１９００１１０９

”的银行承兑汇票

提供质押担保

１

，

０００

存单

６ １９ＮＲＺ０３３

聚合

顺

中国银行

钱塘新区

支行

聚合

顺

质押

为聚合顺与债权人签订《授信业务总

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

的单项协议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

框架协议

保证

金

（六）银行承兑协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正在履行且金额在

５００

万以上的银行承兑协议

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 签订时间 到期日期 承兑银行 承兑额度（万元） 保证金额（万元）

１

２０１９

年城西 （承总）

字

００１００２

号

２０１９ ／ ６ ／ １４ ２０２０ ／ ６ ／ １３

工商银行杭州城西支行 框架协议

－

２ ＣＤＳＸ１７９１９００１１０７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５ ２０２０ ／ ４ ／ ２４

上海银行杭州分行

１

，

０００ ５００

３ ＣＤＳＸ１７９１９００１１０９ ２０２０ ／ １ ／ １０ ２０２０ ／ ７ ／ １０

上海银行杭州分行

２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４ ＣＤＳＸ１７９１９００１１１０ ２０２０ ／ １ ／ １９ ２０２０ ／ ７ ／ １９

上海银行杭州分行

５５０ ３００

５ ＣＤＳＸ１７９１９００１１１３ ２０２０ ／ ３ ／ ５ ２０２０ ／ ９ ／ ４

上海银行杭州分行

９８０ ４９０

６ １９ＮＲＫ０７１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８ ２０２０ ／ ５ ／ ２８

中国银行大江东支行

６００ ３００

７ １９ＮＲＫ０７４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 ２０２０ ／ ６ ／ ３

中国银行大江东支行

１

，

０００ ５００

８ １９ＮＲＫ０７５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１２ ２０２０ ／ ６ ／ １０

中国银行大江东支行

６００ ３００

９ ２０ＮＲＫ００６ ２０２０ ／ １ ／ ２０ ２０２０ ／ ７ ／ ２０

中国银行大江东支行

３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１０ Ｚ２００１ＢＡ１５６０００６１ ２０２０ ／ １ ／ ８ ２０２０ ／ ７ ／ ８

交通银行杭州城西支行

１

，

３００ ５２０

１１ ３３１８０１２０２００００３１２９ ２０２０ ／ ３ ／ １７ ２０２０ ／ ９ ／ １６

农业银行杭州九堡支行

１

，

６００ ６４０

１２ ３３１８０１２０２００００３６０３ ２０２０ ／ ３ ／ ２４ ２０２０ ／ ９ ／ ２４

农业银行杭州九堡支行

１

，

３００ ５２０

１３ ３３１８０１２０２００００３９６３ ２０２０ ／ ３ ／ ２７ ２０２０ ／ ９ ／ ２６

农业银行杭州九堡支行

８００ ３２０

１４ ０５７９２６４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１７ ２０２０ ／ ４ ／ １７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１

，

５００ －

１５ ０５７９９４４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３ ２０２０ ／ ４ ／ ２３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１

，

４００ －

１６ ０５８１３５０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３０ ２０２０ ／ ４ ／ ３０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１

，

６００ －

１７ ０５８２７２０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７ ２０２０ ／ ５ ／ ７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８ ０５８５２３３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０ ２０２０ ／ ５ ／ ２０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１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１９ ０５８５６５０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２ ２０２０ ／ ５ ／ ２２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０ ０５８７１７１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８ ２０１９ ／ ５ ／ ２８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２１ ０５９６９１９ ２０２０ ／ １ ／ １５ ２０２０ ／ ７ ／ １５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１

，

０００ －

２２ ０５９７４７６ ２０２０ ／ １ ／ １７ ２０２０ ／ ７ ／ １９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１

，

２４０ －

２３ ０５９９３９０ ２０２０ ／ ２ ／ １０ ２０２０ ／ ８ ／ １０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８００ －

２４ ０５９９７４１ ２０２０ ／ ２ ／ １３ ２０２０ ／ ８ ／ １３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８００ －

２５ ０６００２５０ ２０２０ ／ ２ ／ １９ ２０２０ ／ ８ ／ １９

北京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９００ －

２６ ＣＤ９５０７２０２０８８００５５ ２０２０ ／ ３ ／ １０ ２０２０ ／ ９ ／ １０

浦发银行萧山支行

７００ ３５０

（七）其他银行合作协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正在履行的且金额在

５００

万以上的其他银行合

作协议如下：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合作银行 期限 合同内容

１

资产池业务合

作协议

（

３１０００００

） 浙商

资产池字（

２０１７

）

第

０１４９０

号

浙商银行温

州乐清支行

２０１９ ／ ８ ／ １－

２０２０ ／ ８ ／ １

为聚合顺提供资产池业务服务，包括

资产管理、资产池质押融资等业务

资产池质押担

保合同

（

３３１０００００

）浙商

资 产 池 质 字

（

２０１９

） 第

１４８０３

号

２０１９ ／ ８ ／ １－

２０２０ ／ ８ ／ １

按照编号为（

３１０００００

）浙商资产池字

（

２０１７

）第

０１４９０

号的资产池业务合作

协议约定，开展资产质押池融资业务

２

票据池业务合

作及票据质押

协议补充协议

（适用于票据

池升级为资产

池）

０７１０１ＰＣ２０１８８０

０４

（补）

宁波银行萧

山州分行

２０１９ ／ ５ ／

２７－

２０２０ ／ ５ ／ ２７

为聚合顺提供商业汇票鉴别、 查询、

托管、托收等一揽子业务，并可以根

据客户的需要， 提供以商业汇票、存

单、理财、结构性存款、国内信用证质

押办理表内外资产业务，以满足企业

经营需要的一种综合性增值服务

三、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未对外进行担保。

四、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一）发行人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二）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均不存在作为一方当

事人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

、主要股东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事项

经保荐机构核查，报告期内，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含

５％

）的主要股东存

在以下行政处罚事项：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

日，乐清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乐环罚字［

２０１８

］

１３０

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因永昌控股未按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应急方案，该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

业单位，应当制定有关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做好应急准备，并定期进行演

练”之规定，对永昌控股作出罚款

２７

，

０００

元的行政处罚。

公司主要股东永昌控股已及时足额缴纳了相应罚款，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乐清市环境保护局的要求进行了整改。 温州市生态环境乐清分局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出具《证明》，确认对永昌控股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非重大行

政处罚或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所涉公司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未对周

边环境造成重大、持续影响且整改迅速到位，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均非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除上述情形外，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均不存在其他违

法行为。

综上所述，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报告期内均不存在重大违法行

为。

２

、永昌控股相关业务终止与环保问题被行政处罚时间不存在冲突

永昌控股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期间均从事渔网丝生产与销售业务，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和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逐步进行了设备出售及经营范围变更事宜。永昌控股上述所受环保

处罚均系发生于其渔网丝相关设备对外转让、业务终止之前。

根据浙江政务服务网以及信用中国结果，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除上述

所受环保处罚外，永昌控股不存在受到其他环保处罚的情形。

根据温州市生态环境局乐清分局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出具的证明、温州市生

态环境局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

日出具的证明， 除上述所受环保处罚

外， 永昌控股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无环境违法行为被立案

查处情况。

综上所述， 永昌控股上述所受环保处罚均系发生于其渔网丝相关业务终

止之前，永昌控股终止渔网丝相关业务后不存在受到环保处罚的情形。环保处

罚事项发生时间与业务终止时间不存在冲突。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均不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均不存在涉及刑事诉讼的

情况。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招股意向书附件

本招股意向书的附件包括下列文件， 该等文件除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上披露外，还可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办公场所查阅。

（一）发行保荐书；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文件查阅方式

发行人关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 均可在以下

时间、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查阅地点：

１

、发行人：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昌宝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江工业园区纬十路

３８９

号

联系人：姚双燕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９５５５５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２９５５５５９

电子邮箱：

ｊｈｓｄｍ＠ｊｈｓｐａ６．ｃｏｍ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地址：广州天河区广发证券大厦

联系人：蒋勇、朱东辰、赵晋、蔡少杰、胡译涵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５３６０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５３６１９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8

日

（上接

A66

版）


